
碑林区 2022 年扶贫资金、举借债务、

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一、扶贫资金情况说明

碑林区非涉贫区县，无上级下达涉贫专项资金，未安排扶

贫支出，无相关资金公开信息。

二、政府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2021 年碑林区新增债券 259802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43911

万元（含再融资一般债券 37710 万元），专项债券 215891 万元。

2021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03115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74399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228716 万元。债务余额未超限额，

符合政府债务限额管理规定，债务风险可控。

2022 年预算安排一般债券付息支出 2467 万元，还本支出

864 万元，另外计划通过再融资债券偿还到期本金 3825 万元。

三、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21 年，我区坚持从事前评估、目标设置、运行监控、绩

效评价以及结果应用等方面入手，基本实现了绩效目标与预算

同步编报、同步审核、同步批复、同步公开，达到了绩效闭环

管理。有序开展预算部门绩效自评、财政部门重点绩效评价和

部门整体绩效评价相结合的多层次绩效评价，充分运用结果导

向，将评价结果作为财政资金调整的重要依据。全年开展重点

评价和部门自行评价项目共 2288 个，评价类型包括专项资金、

项目支出、专项债券支出和部门整体支出，涉及资金总额约

10.2003 亿元，进一步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2022



年，我区将更加关注预算资金的产出和结果，不断增强单位支

出责任，努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继续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和节

约公共支出成本，促进以政府透明、责任、高效履职为目的绩

效管理工作，有效提高地方政府的综合管理能力。


